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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""#年 $ 月 %& 日到 %" 月 %’ 日#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灾害信息部袁艺博士#作为访

问学者前往位于日本神户的亚洲减灾中心!()*+, -*)+)./0 1/234.*5, 6/,./0 7(-168"进行

交流$考察% 访日期间#她参观访问了一些灾害管理机构和设施#参加了一些防灾活动#同

时阅读了大量文献#全面考察了日本的灾害管理体制% 最近#袁艺博士完成了考察报告&日

本的灾害管理’#报告分为(日本灾害管理的法律体系)$(管理机制和防灾计划)$(备灾!救

灾!灾后重建)$(防灾研究和防灾宣传$教育)等几部分#本刊将分期介绍给读者%

日本及日本的灾害

日本位于亚洲东部$ 太平洋西

侧#是由北海道$本州$四国$九州四

大岛屿和约 9&"" 个小岛组成的岛

国# 国土面积约 9$$:"" 平方公里%

!""9 年年底的人口约 %;!: 亿#位居

世界第 %" 位#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

的国家之一%

日本经济发达# 为仅次于美国

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# 也是亚洲

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%其 !""!年国

内生产总值!<-="达 #%#%# 亿美元

!约为中国 9;> 倍"# 仅次于美国位

居世界第二 # 人均生产总值达

9!9’#;$美元#是中国的 9>倍多%

日本的行政体系是由中央政府

所管辖的 %’ 个省厅及其下属的 %$

个厅$9 个专门委员会组成的中央

行政机关和 #$ 个都道府县组成的

地方政府构成% 都道府县下设市村

町区%各省厅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#

地方政府实施地方自治制%

日本从上个世纪 >" 年代开始

了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% 产

业结构的变化# 又加速了城市化的

进程# 大量人口从农村和地方中小

城市向大中城市汇集# 结果使得一

些大城市和地方中心城市人口剧

增#城市规模不断扩大%到 !""" 年#

城市人口已高达 $:;’"% 然而#在日

本约为 9: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

中#适合居住的地方大约只有 !’"#

而城市的土地利用状况中# 人口集

中地区的面积大约不超过国土面积

的 9"%

日本列岛地处亚洲大陆和太平

洋之间的大陆边缘地带# 地震和火

山活动频繁%同时#由于地理和气候

日本灾害管理的法律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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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!台风"暴雨和暴雪频繁#

在日本! 每年因自然灾害都会

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$

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! 日本发生了

诸如 !"#$ 年关东大地震 %%"&" 年

伊势湾台风"%""& 年阪神淡路大地

震等巨灾事件!伤亡惨重!经济损失

巨大$随着国土保全工程的推进!气

象预报技术的进步! 灾害信息通信

系统和备灾管理系统的建成! 因灾

死亡或失踪人口呈明显下降趋势$

但是在 %""& 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中!

大约有 ’()) 人死亡$ 而且!日本预

测将来很有可能在东海发生大地

震! 并且每年都受到多次强烈台风

的影响! 因此日本政府和全社会对

灾害都予以特别的重视$

日本灾害管理的法律体系

日本的灾害管理体制是在与防

灾减灾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逐渐

形成的! 日本通过立法来确保灾害

对策各项措施和事业的实施$

日本灾害管理的法制建设可以

上溯到 %**) 年颁布的 &备荒储备

法’!该法主要是为了确保在遇到灾

害或饥荒的时候! 能够有足够的粮

食和物资供给而通过立法来进行粮

食和物资储备$ 经过 %)) 多年的发

展! 日本不仅建立起了自己的防灾

基本大法(((&灾害对策基本法’!

还颁布实施了与灾害的各个阶段(

)备灾(应急响应(灾后恢复重建*

相关的多项法律法规! 逐步形成了

自己的灾害管理法律体系$

一"明确防灾责任的)灾害对策

基本法*

&日本的灾害对策基本法++,-!

.-/01 2345/0160.-410- 7.-,8 98/,’经

国会表决后于 %"’% 年 %) 月 $% 日

颁布实施!这是一部包括总则+规定

了灾害基本法的目的"灾害的定义!

以及各级政府" 机关团体和公民的

责任和义务," 防灾救灾组相关织"

防灾规划" 防灾预防" 灾害应急对

策"灾后复旧"财政金融措施"灾害

紧急事态" 杂则" 罚则等 %) 大类

%%: 条法律条款以及历次修改用以

说明的附则在内的较为完善的一部

灾害管理基本大法$ 该法颁布的目

的是弥补旧的减灾框架的不足!促

进政府开展综合的" 系统的减灾管

理$ &灾害基本对策法’颁布后!中央

防灾会议根据实际应用中遇到的各

种各样的问题! 特别是经历了各种

实际灾害应对时获得的宝贵经验教

训的基础上! 多次对该基本法进行

不同程度的修改$

&灾害对策基本法’的五大目标

是-!明确减灾责任!备灾"应急响

应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的程序. "促

进减灾的综合行政管理. #促进灾

害管理的行政努力. $提供公共财

政资源. %建立进入灾害紧急状态

的程序$

&灾害对策基本法’的一大特点

是防灾责任明确化! 这是建立依靠

国家% 社会团体和全体国民共同努

力的防灾体制的基础$

!国家 +中央政府, 的防灾责

任$ 中央政府是全国防灾规划和防

灾对策的制定者和实行者$

"都道府县政府的责任和义

务$日本实行的是地方自治制度!因

此地区防灾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财

力物力来实施$

#市街村 +市村町, 的责任义

务$作为最基层的地方公共团体!同

样为了确保灾害中本区域居民的生

命财产免受损失! 尽可能地获得相

关机关和其他地方公共团体的协

助!制定适合本区域的防灾规划!并

推动防灾规划中各项内容的实施$

$公共机关的责任$ 公共机关

指国家指定公共机关和指定地方公

共机关! 必须制定与本机关或本行

业业务范围相关的防灾规划(((防

灾业务规划! 并按照灾害基本法和

其他灾害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进行

各项防灾活动$同时为了确保国家%

地方政府顺利实施防灾规划! 各指

定公共机关有责任和义务向所在的

地方政府提供其业务范围内的协

助$

%公民的责任$ 灾害对策基本

法规定了地方公共团体% 区域内的

!建在山坡上的日本城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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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! 日本灾害管理相关法律及其相互关系"引自文献!!"#

共同团体#防灾设施的管理者#普通

市民在防灾方面的责任$ 以及责任

者和民众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表现的

奖罚规定%

二#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

在颁布实施和不断修订灾害对

策基本法的同时& 日本还制定了各

种相关的专门法律法规& 逐步建立

了相对完善的灾害管理的法律体

系&见下图%

按照法律的内容和性质& 可以

将日本的灾害对策相关法律分成基

本法类’ 灾害预防和防灾规划相关

法类#灾害应急对应相关法类#灾后

重建和复兴法类# 灾害管理组织法

类等五大类型( 这些法规不仅成为

灾害各个阶段灾害管理活动的依

据& 也为建立一个良好的灾害管理

组织体系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依据(

三’日本灾害法律体系的特点

!" 建立了灾害管理的基本大

法)))*灾害基本对策法+& 明确了

从政府到普通公民等不同群体的防

灾责任& 并推进综合防灾的行政管

理和财政援助%

#" 建立了围绕灾害周期的备

灾)应急响应)灾后恢复重建的各

种专门法律或相关法律& 使各类与

灾害相关的活动尽可能有法可依&

不仅规范了各类活动& 而且积极推

动了灾害管理事业的迅速发展%

$"灾害事件推动的灾害法制建

设

纵观日本的灾害管理发展&可

以说是一次次的灾害事件推动着日

本灾害管理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

善& 这体现在日本灾害管理的法制

建设’机构建设’管理机制等方方面

面% 设在日本神户的亚洲减灾中心

就是在 !%%& 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之

后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减灾

组织%

在灾害管理的法律体系中&重

要的相关法律都是在巨灾的推动下

颁布实施&并不断改进的% 如 !%’(

发生的 )"* 级南海地震& 造成 !’’$

人死亡&促成了 !%’+ 年*灾害救助

法+的颁布% !%&% 年发生的伊势湾

台风&造成 &*%) 人死亡&促成了灾

害管理基本大法)))*灾害对策基

本法+在 !%(! 年的颁布实施&而该

法目前已经修订了 #$ 次&以不断适

应灾害管理各类活动的需要& 成为

一部较为完善的灾害管理的基本大

法% !%%& 年&日本发生了阪神淡路

大地震&造成 (’$& 人死亡&这次大

地震促使日本政府对其灾害管理进

行反思& 进一步加强了灾害管理工

作% 在法制建设方面& 更是推动了

*地震防灾对策特别措施法+,!%%&

年颁布-’*灾害对策基本法+,!%%&

年 ( 月和 !! 月两次修订-’*大规模

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+,!%%& 年修

订-’*特定非常灾害灾民的权利保

护等特别措施相关法+,!%%( 年颁

布-’*密集城市街区的减灾促进等

相关法律+,!%%+ 年颁布-’*被灾者

生活再建支援法+,!%%) 年颁布-等

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订%

’,有法可依&有法必依的灾害

管理活动

建立相关法律使灾害管理有法

可依&在此基础上&就要有法必依%

在访问一些日本灾害管理机构时&

大都能够看到相关的法律典籍放在

文件柜很醒目的地方% 日本灾害管

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成为日本开

展各类灾害管理活动的基础和依

据%

#--’ 年 !- 月 #$ 日&日本新潟

县发生了里氏 ("% 级的强烈的地

震& 之后又发生多次在 & 级以上的

余震%针对恢复重建&日本内阁府于

!- 月 #( 日就确定了在 !- 月 #$ 日

地震中房屋倒塌或损坏的被灾者&

政府对其生活重建的支援所适用的

法律条款和参考法律条款& 确定补

助金额的范围& 充分体现了有法可

依’有法必依的日本灾害管理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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